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1、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3 年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3 年 11 月 22 日，该授予日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关于

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

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

关于本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

或安排。 

5、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

机制，增强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对实现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我们一致同

意同意确定以 2023 年 11 月 22 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2.6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

合首次授予条件的 1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855.00万股，以 5.19 元/份的

行权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 8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185.00万份。 

二、关于公司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的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实际经营需求，遵循

了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业务经营的正

常运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其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所需的正常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

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子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因此，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相关事项。 

三、关于总裁辞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副总裁薪酬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盛家方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总裁职务属实，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盛家方先生的辞任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意盛家方先生辞去公司总裁职务。 

经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资料的审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议聘任的高

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行使职权所必需的经验、资质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综上，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白新平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聘任向明先生、易建国先生、于英俊先生、赵晓明女

士为公司副总裁。 

本次副总裁薪酬方案是参考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并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同意并提议。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副总裁薪酬方案。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李明                  仝小民 

  

2023 年  月  日 

 

 

 

 


